
   

 

浅谈审计监督如何有效控制建设项目工程造价 

文/刘 允 

   在建设项目管理领域中，加强项目管理，合理控制项目投资成本，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已成
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建设工程造价控制贯穿于项目决策、设计、施工整个过程，加强建设项目造价
控制，是取得社会效益与投资效益的最优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 当前建设项目造价控制的缺陷 
   （一） 建设项目造价管理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项目概算未取得有效控制 
   1、 项目概算的控制机制不健全。一是业主缺乏控制项目概算额的有效机制。一方面现行的
项目法人责任制未取得真实落实，项目法人的责、权、利划分不明确、不具体，考核评价制度不健
全，奖惩机制未运行，使其失去控制项目投资成本和实现项目投资效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另一方
面，部分业主只从完成建设任务角度考虑，概算投资越大越好，这样不但能够以此要求多安排建设
资金，而且在建设管理中，也不必严格控制投资，建设资金也足够支付，节余资金，还可以成为建
设者的政绩。因此，目前业主很少关注建设项目概算控制工作。二是编制项目概算的设计单位对控
制概算缺乏责任意识。现行设计单位的取费，是以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额为基数记取的。因而，
不能期望设计单位能够站在业主的角度控制建设项目造价，降低建设成本。三是概算审查环节薄
弱。现行建设管理体制下，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是经投资主管部门批准作为投资控制建设项目
投资的纲领性文件。项目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投资额大，周期长，涉及的领域广，专业性
强，可变因素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项目技术性、经济性要求层次极高，因此项目概
算的编制要求深入、细致。但投资主管部门属于行政机关，其人员属公务员系列，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人员的知识结构偏窄，要承担复杂的概算审核任务具有相对难度。 
   2、 概算编制不规范，给工程决算审查留下了许多空缺。目前，建设项目概算编制不严密的
问题较为突出，为业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随意提高建设标准留下了许多空隙。部分项目强调工程质
量和安全，过分保守设计，人为地增加概算投资，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浪费。 
   3、 概算调整控制不严，失去了概算的约束意义。一是概算调整的内容失去控制。目前，我
国建设项目的概算调整往往存在先斩后奏情况。业主根据自己的要求或实施情况先行调整改变原概
算的建设要求，待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已完成的实际投资额作为编报概算调整的依据，迫使投资主
管部门接受既成事实的调概要求。二是概算调整的时间要求不明确。业主在何时上报调概申请，审
批部门在何期限内应作出答复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概算调整工作效率低。 
   （二） 建筑市场管理混乱，使得建设结算高估冒算程度相当严重 
尽管目前颁布了《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但建设市场较乱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建筑企业僧多粥少，恶性竞争较为普遍。施工单位在
承揽工程时，普遍无序压价，争夺建设项目的施工权。中标后，施工单位为谋取更多利润，他们一
方面想方设法在工程变更和签证时串通设计、监理和建设单位主管人员虚增工程量或抬高签证价
格；另一方面，采取在施工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节省支出，想尽一切方法高估冒算。 
   二、 审计监督控制建设项目造价的主要途径 
   （一） 工程签证的审计是项目造价审计的主要内容 
   1、 审核签证程序的合规性。工程签证包括变更、价格和监理签证。各类签证程序有不同要
求。审计时应关注签证的程序是否属于属实、合规。 
   2、 审查签证内容的真实性。工程签证内容的真实性主要是核实工程量的真实性，最有效的
办法是现场勘测。对于隐蔽工程，在隐蔽工程被覆盖掩埋前先行勘测取证，获取证据，这样可以有
效地节约审计成本。 
   3、 审核签证内容的合规合法性。主要是审查签证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招投标文
件及投标书和施工合同等的要求。 
   4、 审核签证内容的合理性。签证内容的不合理大多存在于价格协议中。价格签证在形式上
往往都是合法的。审计时常常遇到施工单位总是以已办签证为由据“理”力争，因此对这一方面的
审计核减难度最大。 
   （二） 分析审核项目概算和决算是做好建设项目造价确认的最终环节 
   建设项目概算是经有权机关批准作为控制工程造价的有效文件，项目决算离不开该纲领性文
件。在项目决算审计的最后环节，一方面要将工程决算与概算分类、分项认真核对、比较并进行分
析，查处和核减无正当理由，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内容的超概算行为，控制建设项目造

 



价，并将项目概算执行情况在审计意见书中予以披露、评价。另一方面要对照概算编制规定的要
求，结合项目实施结果，对项目概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善性与否进行分析评价，并在审计
意见书中予以披露，促使概算编制、审核部门不断提高概算编制的综合水平。 
（作者单位：南阳市中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相关链接    

 

税收筹划要考虑机会成本  
如何理解“收入—费用=利润”  
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的缺陷及修正  
试论企业合并中所得税筹划的运用  
浅析税费改革后乡村债务的化解对策  
浅谈审计监督如何有效控制建设项目工程造价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